修改建议：
2.2 押金:1100元。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付押金,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押金的,乙方可推迟交付租赁物的时间且无需向甲方承担推迟交付租赁物的相应责任。若甲方租期届满，则押金可充抵本合同期最后1个月的租金,如押金不能覆盖最后一期租金，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方式及时补齐剩余租金。若甲方有租赁物租期未届满，押金不予退还;若甲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存在人为损坏设备的违约行为，乙方有权选择从押金中优先扣除欠付租金、相应违约金或赔偿款。
增加3.2 交货时间 甲方交付押金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租赁设备。
3.3 项目联系人 乙方授权人有权代表乙方洽谈、协商合同内容，涉及本合同款项、租金、费用等问题，必须经乙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否则乙方不予认可。乙方严禁授权人代收款项，严禁授权人对租金、改装费、进退场费、维修费、赔偿费等任何费用作私下承诺，由此造成的损失，甲方自行承担。
5.3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报修电话后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视情况指派专业人员上门服务，如超过 24 小时无法修复的，减免当日租金。若设备发生故障两次以上（包括本数）或当月故障时间超过72小时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同等型号设备。如无法更换的，甲方有权要求退租，乙方应承担租金总额的20%做为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7.3甲方如提前退租则视为合同违约，应支付乙方此合同规定的所有运费及2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乙方在扣除违约金后，应在设备退场后7日内一次性退还甲方剩余押金及预付租金。
